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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0� � � � � � � � �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8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 10�月 26�日、2022�年 11�月 14�日分别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

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股票回购专用账户的 37,774,384�股

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事宜已于2022年11月16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0月28日、2022

年11月15日、2022年11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12月12日，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由江西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055084968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龙大伟

注册资本：壹拾贰亿壹仟伍佰贰拾叁万柒仟伍佰叁拾伍元整

成立日期：1998�年 10�月 09�日

住所：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299号

经营范围：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日用化学产品、专用化学用品（化学

危险品除外）的开发、经营；咨询服务、物业管理、纸、纸制品、生活用纸、卫生系列产品的经营；食用油脂

及油料的经营；医院投资管理；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液晶电子、信息功能材料产品、

生物工程、医药中间体、汽车零配件、机械电子等产品的开发、经营； 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

及管理、企业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的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3630� � � � � � �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22-062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正常进行和主营业务发展，并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风险等级低的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2,000万元，上

述资金在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刊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一、前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7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购买“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

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2年第212期M款” 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6

月9日刊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近日到期，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15,000万元，并取得

理财收益人民币1,876,827.95元。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和利息已全部收回。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

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汕头分

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

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专户型2022年第032期C

款

10,000 10,000 57.23 -

2 保本浮动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

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专户型2022年第212期M

款

15,000 15,000 187.68 -

合计 25,000 25,000 244.91 -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8.02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5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2,000

总理财额度 32,000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1019� � � � �证券简称：山东出版 公告编号：2022-051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守正创新 开卷有益” 出版行业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主题：“守正创新 开卷有益”

●会议方式：视频及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15日16:00前就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后附的电话或电子

邮件方式联系公司。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业绩和

经营情况，以及出版行业以聚焦主业之姿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求新求变之态顺应市场新形势的实践与创

新，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取得的成果，本公司拟于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参

加以“守正创新开卷有益”为主题的出版行业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

通过视频和网络互动方式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通过视频和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就本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以及出版行业的产

业结构、发展趋势和前景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

（二）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及网络互动

（三）网络交流地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公司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总经理郭海涛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薛严丽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参与本次说明会。

（二） 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15日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后附的电话或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zqflb@sdcbcm.com。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法律部

联系电话：0531-82098193

投资者关系电子邮箱：zqflb@sdcbc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召开情

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1155� � � � � � �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2022-080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 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 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2年11月份销售情况

11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65.3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7.44%；销售面积约71.64万平方米，

比上年同期下降66.42%。

1-11月公司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1,094.81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8.59%； 累计销售面积约1,

117.01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46.72%。

11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11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11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227,611 203,459

山东 62,007 89,570

广东 50,179 47,862

湖北 44,568 71,976

湖南 40,326 57,993

天津 37,916 33,661

浙江 37,306 21,560

上海 26,881 11,359

河南 21,778 29,316

广西 15,751 25,580

贵州 15,195 21,607

江西 13,277 15,001

云南 11,324 19,752

四川 11,168 18,025

山西 7,927 11,402

重庆 5,673 8,142

北京 5,596 2,363

安徽 5,564 11,110

其他 13,061 16,703

合计 653,108 716,441

二、公司2022年11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11月份租金收入（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元）

江苏 38 3,583,214 262,873,216 2,715,238,524

浙江 16 1,462,262 123,369,356 1,317,264,539

安徽 13 1,154,545 63,127,237 658,280,749

陕西 7 659,454 46,643,341 460,241,912

山东 8 868,130 39,384,964 429,658,929

湖南 4 326,034 25,591,744 271,493,203

广西 5 455,455 20,432,592 219,018,334

云南 5 481,334 23,418,862 238,762,415

湖北 6 562,342 31,743,895 264,939,972

江西 4 355,399 22,553,519 195,064,691

四川 5 429,952 22,579,162 233,617,524

吉林 2 254,609 12,641,046 131,631,045

海南 1 111,582 13,862,199 141,389,347

天津 3 285,426 17,408,213 177,839,351

河北 2 209,916 12,787,682 138,976,869

上海 2 119,646 14,097,358 119,242,857

贵州 2 175,541 8,713,013 87,312,443

青海 1 98,141 4,163,079 66,901,890

内蒙古 3 256,077 5,514,441 72,999,191

福建 1 86,450 4,901,900 47,879,120

辽宁 2 194,544 52,258,011 116,353,117

河南 2 198,139 11,347,682 72,689,992

宁夏 1 100,225 6,159,944 75,206,721

重庆 3 315,223 5,860,803 73,546,110

广东 1 90,193 5,599,414 55,716,977

山西 1 94,647 3,635,500 11,174,461

合计 138 12,928,480 860,668,173 8,392,440,283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2年1-11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89.87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

中心的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070� � � � � � �证券简称：浙江富润 公告编号：2022-058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富润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富润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10127.344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6%，本次解除质押及

再质押后，富润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700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46.41%，占公司总股本的9.26%。

●公司控股股东富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惠风创

投”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652.070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94%，本次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后，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7200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56.91%，占公司总股本的14.19%。

本公司于2022年12月12日接到控股股东富润集团通知，富润集团将其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

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手续。 现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富润集团已将原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合计1000万股本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

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10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8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7%

解除质押时间 2022年12月6日

持股数量 10127.3442万股

持股比例 19.9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900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8.6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72%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用于后续质押，详见“二、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

二、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2022年12月9日，富润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18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再次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本次股份质押

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

押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富润集

团

是 1800 否 否

2022年12

月9日

至解除质

押日止

华夏银行绍

兴诸暨支行

17.77% 3.55%

补充流

动资金

本次控股股东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9日，富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惠风创投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及再质押

前累计质押

数量

本次解除质

押及再质押

后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富润集

团

10127.3442 19.96% 3900 4700 46.41% 9.26% 0 0 0 0

惠风创

投

2524.7266 4.98% 2500 2500 99.02% 4.93% 0 0 0 0

合计 12652.0708 24.94% 6400 7200 56.91% 14.19% 0 0 0 0

三、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质押情况说明

本次质押后， 公司控股股东富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惠风创投合计质押股份比例超过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50%，按照规定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1、 富润集团及惠风创投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54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42.6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64%，对应融资余额20520万元；其中，将于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

量为23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18.1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53%，对应融资余额9800万元。

控股股东目前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来源主要包括经营收入、营业利润、

投资收益等。

2、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因本次质押而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控股

股东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若质押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提前还款、追加保证金等应对措施。 如

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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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内部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孙公司江阴兴澄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澄合金” ）拟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澄特钢” ）提

供10亿元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兴澄合金于12月9日在江阴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兴澄合金为兴澄特钢在广发银行申请的1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期限为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已经由兴澄合金于2022年12月9日召开的董事会及股东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无须提交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4年11月23日

注册地址 江苏省江阴经济开发区滨江东路297号

法定代表人 罗元东

注册资本 1236579.744845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黑色、有色金属材料及其辅助材料；钢结构件的加工、制造、安装；仓储（不含

危险品）；黑色、有色金属材料、钢结构件及其辅助材料的研究开发及技术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兴澄特钢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与上市公司业务联系 无

2.财务情况

兴澄特钢合并口径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亿元/人民币

项目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3.58 806.46

负债总额 536.36 530.10

银行贷款总额 148.22 145.08

流动负债总额 377.59 403.24

净资产 327.22 276.36

项目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5.96 954.41

利润总额 62.51 92.93

净利润 51.92 78.83

截至公告披露日，兴澄特钢目前不存在资产质押、抵押事项，对公司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60,000万元及300万美元，为其他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余额为100,000万元，涉及法律

诉讼未结案共计19.73万元 ，企业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兴澄特钢为优化资金结构，降低资金成本，在广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10亿元，本次兴澄特钢综合授

信由兴澄合金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方董事会意见及股东决定意见

兴澄合金董事会认为，兴澄特钢在广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为兴澄特钢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兴澄特钢

业务发展和资金需求，同意兴澄合金为兴澄特钢在广发银行1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兴

澄特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和偿还债务能力，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担保符合有关

制度和公司章程规定。 兴澄合金股东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兴澄特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故此笔担保未设置反担保，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金

额为942,000万元，以及39,1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71,999.15万元），汇率以2022年12月12日银行间

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37.01%。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12,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归属母公司

净资产的3.4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假设此次《最高额保证合同》全额提款，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余额为299,950万元，以及3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086.95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归属母

公司净资产9.21%。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兴澄合金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决定。

2.《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0330� � � � � �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76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7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会

议于2022年12月12日上午10点整在海宁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晓

彬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22-078号“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修订后的《公

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324,695,954.38元， 低于原预案拟投入的募集资金

金额2,345,000,000.00元，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及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对

本次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即：大尺寸射频压电晶圆项目、新型高效晶体生长及精密加工

智能装备项目的投入额度不变， 差异部分拟减少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22-079号“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

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决议，本次调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1,932.87

万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22-080号“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1）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天通凯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凯巨” ）实缴及增资

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其中使用募集资金6,400万元实缴其注册资本，使用募集资金20,000万元对天

通凯巨进行增资，增资后，天通凯巨的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增加至30,000万元；使用募集资金108,735万

元向天通凯巨提供借款，借款期限自借款实际发放之日起不超过5年，天通凯巨可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提前

偿还或到期续借，借款利率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资金使用需求，分批次拨付

上述实缴款、增资款及借款。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3,410.93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

吉成”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借款期限自借款实际发放之日起不超过5年，天通吉成可根据其实际经营

情况提前偿还或到期续借，借款利率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资金使用需求，分

批次拨付上述借款。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22-081号“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公告” 。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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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7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

于2022年12月1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滕斌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

3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调整，是基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少于原预案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而作出的。 本次调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进行调整。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其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 同意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1）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天通凯巨科技有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的全资子公司天通凯巨进行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 并向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全资子公司天通吉成提

供借款，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

会同意本次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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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12月12日，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以7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注册资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737号）同意，公司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236,868,686股。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年11月14日出具了天健验[2022]605号《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止2022年

11月9日止， 天通股份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2,344,999,991.4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20,304,

037.0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324,695,954.38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236,868,686元，计入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人民币2,087,827,268.38元。 本次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由996,565,730元变更为

1,233,434,416元，公司股份总数由996,565,730股变更为1,233,434,416股。 2022年11月22日，公司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登记工作。

二、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本发生变更，根据相关规定，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进行修订。 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9656.573万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3343.4416万元。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99656.573万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123343.4416万股，均为普通股。

鉴于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于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本次发行的结果确认注册资本

的变更，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报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核准或备案，及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因注

册资本变更的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登记。 因此，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无需再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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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12日召开的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和八届二十

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

司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及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对本次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

行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73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236,868,686股，发行价格为9.90元/股，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2,344,999,991.40元， 扣除不含税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20,304,037.02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

324,695,954.38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出具了天健验

〔2022〕605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

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大尺寸射频压电晶圆项目 146,760.86 135,135.00

2 新型高效晶体生长及精密加工智能装备项目 66,453.75 53,410.93

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76,954.07 45,954.07

合计 290,168.68 234,500.00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

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重要性、时效性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及

各项目的投资金额。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324,695,954.38元， 低于原预案拟投入的募集资金

金额2,345,000,000.00元，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及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经

公司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和八届二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及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拟对募集资金

使用安排进行调整。 项目投入额度不变，差异部分拟减少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1 大尺寸射频压电晶圆项目 146,760.86 135,135.00 135,135.00

2 新型高效晶体生长及精密加工智能装备项目 66,453.75 53,410.93 53,410.93

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76,954.07 45,954.07 43,923.67

合计 290,168.68 234,500.00 232,469.60

三、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拟实际投入金额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系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原预案拟投入的募集资

金金额而作出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以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本次调

整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要求，符合公司的长远利

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12月12日召开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八届二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决议，本次调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调整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和募集资金到位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以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调整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会对募集资金的

正常使用造成实质性影响，其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

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调整， 是基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少于原预案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而作出的。 本次调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对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金额进行调整。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事项。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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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1,932.87万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73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236,868,686股，发行价格为9.90元/股，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2,344,999,991.40元， 扣除不含税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20,304,037.02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

324,695,954.38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出具了天健验

〔2022〕605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

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大尺寸射频压电晶圆项目 146,760.86 135,135.00

2 新型高效晶体生长及精密加工智能装备项目 66,453.75 53,410.93

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76,954.07 43,923.67

合计 290,168.68 232,469.60

注：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324,695,

954.38元，低于原预案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2,345,000,000.00元，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及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和八届二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项目投入额度不变，差异部分拟减少补充流

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

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

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不足部

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一）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天通凯巨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天通凯巨” ）已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使用自筹资金进行预先投入。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

鉴证报告》（天健审[2022]10534号），截至2022年11月23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

项共计人民币18,120,115.00元。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本次置换金额

1 大尺寸射频压电晶圆项目 1,812.01 1,812.01

2 新型高效晶体生长及精密加工智能装备项目 - -

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 -

合计 1,812.01 1,812.01

（二）自筹资金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截至2022年11月23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1,208,566.79元， 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发行费用总额（不含

税）

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本次置换金额

承销及保荐费用 1,294.81 47.17 47.17

审计及验资费用 424.53 - -

律师费用 84.91 37.74 37.74

信息披露费用 132.08 - -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94.08 35.95 35.95

合计 2,030.40 120.86 120.86

四、审议程序

本次置换事项经公司2022年12月12日召开的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和八届二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932.87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本次置换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中关于“上市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以在募集

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决议，本次调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

《关于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2]

10534号），认为：天通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22〕15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证发〔2022〕2号）的规

定，如实反映了天通股份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情况。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本次募集

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募集资金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其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 同意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四）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公司

已经就此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

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

综上， 保荐机构对天通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

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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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

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标的公司名称：天通凯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凯巨” ）实缴及增资和

提供借款、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吉成” ）提供借款，均为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

●实缴及增资金额：使用募集资金6,400万元实缴天通凯巨注册资本，使用募集资金20,000万元对天通

凯巨进行增资。

●借款金额：使用募集资金108,735万元向天通凯巨提供借款，使用募集资金53,410.93万元向天通吉成

提供借款。

公司于2022年12月12日召开的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和八届二十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88,545.93万元

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73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236,868,686股，发行价格为9.90元/股，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2,344,999,991.40元， 扣除不含税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20,304,037.02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

324,695,954.38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出具了天健验

〔2022〕605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

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大尺寸射频压电晶圆项目 146,760.86 135,135.00

2 新型高效晶体生长及精密加工智能装备项目 66,453.75 53,410.93

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76,954.07 45,954.07

合计 290,168.68 234,500.00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324,695,954.38元， 低于原预案拟投入的募集资金

金额2,345,000,000.00元，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及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经

公司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和八届二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及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拟对募集资金

使用安排进行调整。 项目投入额度不变，差异部分拟减少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1 大尺寸射频压电晶圆项目 146,760.86 135,135.00 135,135.00

2

新型高效晶体生长及精密加工智能装备项

目

66,453.75 53,410.93 53,410.93

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76,954.07 45,954.07 43,923.67

合计 290,168.68 234,500.00 232,469.60

三、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并提供借款的计划

基于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公司计划采取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借款方式投入募集资金，以顺

利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

（一）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天通凯巨实缴及增资

截至目前， 天通凯巨注册资本为10,000.00万元， 其中已实缴3,600.00万元， 本次计划使用募集资金6,

400.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使用募集资金20,000.00万元对天通凯巨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通凯巨注

册资本将增至30,000.00万元。

（二）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天通凯巨提供借款

公司拟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向天通凯巨提供不超过108,735.00万元借款，以实施“大尺寸射

频压电晶圆项目” ，上述借款期限自借款实际发放之日起不超过5年，天通凯巨可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提前偿

还或到期续借，借款利率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三）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天通吉成提供借款

公司拟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向天通吉成提供不超过53,410.93万元的借款，以实施“新型高

效晶体生长及精密加工智能装备项目” ，上述借款期限自借款实际发放之日起不超过5年，天通吉成可根据其

实际经营情况提前偿还或到期续借，借款利率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四、本次实缴及增资和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天通凯巨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通凯巨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301MA2759KR7J

注册地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杨山路98号

法定代表人 段金柱

成立时间 2021年09月27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12月31日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9.80 4,473.57

负债总额 0 1,452.19

净资产 1,099.80 3,021.38

2021年度 2022年1-9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2 -78.42

（二）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1742902337N

注册地址 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129号

法定代表人 俞敏人

成立时间 2002年9月30日

注册资本 28499.684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机电设备软件开发与应用、技术咨询服务；光通讯电子专用设备、微电子专用设备、圆盘干燥机、

其他环保设备、数控机床、工业自动化设备、模具的制造、加工；精密机械加工；普通货运；节能环

保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尾气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污泥处理系统的工

程设计、安装、施工；机电设备安装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

外）。（以上范围涉及资质的，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股权结构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12月31日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1,484 170,651

负债总额 104,679 68,542

净资产 96,805 102,109

2021年度 2022年1-9月

营业收入 128,273 65,642

净利润 13,306 5,304

五、本次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 未改变募集资金

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本次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要求，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资金使用需求，分批次拨付上述实缴

款、增资款及借款。 公司实缴、增资及借款资金将分别存放于天通股份、天通凯巨、天通吉成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中，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进行有效监

管。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和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

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全资子公

司天通凯巨进行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并向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全资子公司天通吉成提供借款，有利

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

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及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3日


